
 

 

1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 

1.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1.1.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井下粉尘治理措施 

正确布置井下各巷道、合理配置风流、严格计算各通风点风速；在建井和生

产过程中，采掘时均应湿式钻眼、洒水防尘、喷雾捕尘、装填水泡泥等防尘、降

尘措施建立了完善的防尘供水管路系统；在矿井含尘浓度高的风流所通过的巷道

中设置有风流净化水幕；井下在转载、运输等产尘点，采用自动喷雾降尘装置。 

2、堆场扬尘治理措施 

本项目拟将煤堆场及矸石转运场厂房范围封闭，留出汽车出入口；厂房顶部

设置水雾喷头，适时降尘；封闭物料传送带。 

3、运输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本评价要求建设单位运输道路硬化、加强道路清扫且采取洒水增湿，同时运

营期应尽量降低车辆行驶速度；配备道路洒水设施，采取上述措施后预计交通粉

尘治理效率可以控制在 50%以上。 

4、木工房粉尘 

废气经收集后经过 1套双筒布袋除尘器处理，之后在厂房内无组织排放。 

5、食堂油烟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1.1.2 大气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主要通过喷雾洒水的方式进行粉尘控制，同时设置

厂棚辅助降尘，从而减少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洒水降尘主要是通过增加空气湿度，其原理是利用喷雾洒水产生的微粒，由

于其及其细小，表面张力基本上为零，喷洒到空气中能迅速吸附空气中的各种大

小灰尘颗粒，通过增加尘粒的重量，达到降尘目的，且喷雾降尘装置由于水粒微

小，不形成地表径流，减轻水污染。喷雾降尘对大型开阔范围的控尘降尘有很好

的效果，是采场常用降尘措施。根据类比经验，通过洒水抑尘措施后其粉尘降尘

效率能够达到 60~80%。因此本项目采用洒水降尘方式合理可行。 

建设半封闭、全封闭厂棚，主要是厂棚可直接阻断风对空气的扰动，有利于



 

 

粉尘的沉降；而且，降低粉尘无组织扩散的范围，控制了粉尘的影响范围。根据

类比经验，通过建设半封闭、全封闭厂房，其粉尘降尘效率能够达到 70~90%。

因此本项目采用洒水降尘方式合理可行。 

1.2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1.2.1 水污染防治措施 

1、矿井涌水 

通过一级排水泵及排水管道排经由材料斜井排出地面至矿井水处理站（标高

+404m）经絮凝沉淀后，处理后的出水则流入设在同一位置的 20m3清水池，加压

提升至设在标高为+413m容积为 200m3+100m3的消防水池内，用于主斜井、副斜

井及工业场地降尘用水、消防用水使用，不外排。 

2、冲洗废水 

本项目机械化改造升能后，车辆冲洗废水经废水收集沟导入至沉淀池进行沉

淀，清水作为车辆冲洗或降尘用水，不外排。项目车辆冲洗用水对水质没有太多

的要求，因此，项目冲洗废水经沉淀后，作为车辆冲洗用水是可行的。 

3、初期雨水 

工业广场四周设雨水沟，初期雨水经雨水沟最终汇入末端设置的沉淀池，沉

淀后返回做地面冲洗或防尘使用，不外排。 

4、煤矸石渗滤液 

对整个堆场采取防渗混凝土硬化，并在堆场内设置滤液收集沟，将收集的滤

液引至煤矸石转运场内东侧的矸石淋溶水沉淀池，经处理后的清水回用堆场洗车、

降尘，不外排。本项目洗车、降尘用水对水质要求不高，清水回用可行。 

5、生活污水 

在工业广场东侧现有一套 15m3h的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 A2O处理工

艺，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全部回用企业内部洒水降尘等过程，不外排。 

1.2.2 水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1、规模及处理工艺 

本矿井正常涌水量为 57.6m3/d（2.4m3/h）；最大涌水量为 88.8m3/d（3.7m3/h），

井下废水主要污染物为煤粉、岩粉，以悬浮物为主，涌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

由水泵引入高位水池作为地面及井下消防和防尘用水。 



 

 

2、废水处理可行性分析 

井下废水经过上述工艺处理后，其 SS 去除率为 85～95%，pH 为 6～9，

COD去除率为 60～80%，井下废水 SS、COD、Fe等指标的浓度均满足《煤炭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采用 A2O处理，易于维修，在多个煤矿已得到实

践，效果可行，因此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可行。 

1.3 地下水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1.3.1 地下水防治措施 

1、矿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针对矿区可能发生的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应按照“源头控制、

末端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

应急响应全阶段进行控制。 

（1）地下水环境管理 

为了缓解建设项目生产运行对地下水环境构成的影响，建设单位必须制订

全面的、长期的环境管理计划，根据环评提出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保措施，提

出项目的环境管理计划，供各级部门进行环境管理参考。 

①有关管理部门按照“三同时”的原则，加强对入区项目地下水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建设及运行的监督； 

②矿区地下水环境管理应纳入正规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和长

效环境管理机制； 

③企业内部设置环境保护管理科，建立环境污染因子监测站或者定期委托

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将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存档，为有关部门的环境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④设矿区环保专职或兼职人员，同时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对各

种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例行检查，在运营开始就同步全面开展工作； 

⑤遇到突发污染事故时，环境管理人员应及时向单位主管领导汇报，同时

采取相应防治措施，主管领导应急时向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及市级人民政府

汇报。 

（2）含水层疏干治理措施 



 

 

主要提出以下措施： 

①开采过程中，穿过各含水层的井筒、钻孔或巷道，应采取、注浆等一系

列的防渗漏措施，严禁疏排施工，完工后井巷如发现长期涌水要及时进行封

堵； 

②对形成的局部裂缝，可就地采用原状砂土及时填平，并种植相应植被保

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 

（3）煤矿突水防控措施 

①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原则； 

②严格按《煤矿安全规程》观测矿井涌水量，并及时抽放采空区积水； 

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对已有水文地质特征进行动态分析，向此确定

每一处积水地点、范围、水量、水源、通道、与邻近积水区的水力联系、危害

范围、危害程度等，建立动态监测系统级通讯联络系统，及时发现突水征兆，

事前制定处理对策预案，并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设置安全出口，以备万

一突水，人员能够安全撤离； 

④矿方应积极制定采空区突水的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2、工业场地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源头控制措施 

①对管道、设备、沉淀池等构筑物进行严格检查，有质量问题的及时更

换，阀门采用优质产品，防止和降低“跑、冒、滴、漏”。 

②对项目沉淀池、循环水池、生活污水处理池做防腐处理。项目不设置排

污水口，废水全部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③对工艺要求必须地下走管的管道、阀门设专用防渗管沟，管沟上设活动

观察顶盖，以便出现渗漏问题及时观察、解决，管沟与污水集水井相连，并设

计合理的排水坡度，便于废水排至集水井，然后统一排入污水收集池。 

（2）地面防渗措施 

根据项目生产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识别可知，工业场地废水入渗地下是地下

水的主要污染源。因此，评价针对本项目情况提出以下防治措施： 

①工业场地实施雨污分流制，工业场地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工业场地的危

废暂存间已进行重点防渗，机修间要求进行重点防渗。 



 

 

②针对工业广场、矸石淋溶水沉淀池、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污水处理站、

煤堆场、煤矸石转运场、风井广场的配电房，环评提出上述区域地面铺筑夯实黏

土层+15cm 混凝土层。 

（3）防护措施 

本项目煤堆场和矸石转运场设置在全封闭的厂房中，避免雨水对矸石的冲

刷，减少了矸石淋溶液的产生。 

采取以上措施，可有效减少废水渗入地下，从而减轻对地下水水质污染。 

2、地下水环境监测与管理 

为了及时准确的掌握矿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动

态变化，应根据当地地下水流向、污染源分布情况及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扩散

形式，在矿区及周边布设一定数量的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

体系，建立完善的监测制度，配备先进的监测仪器设备，以便及时发现、及时

控制。 

（1）地下水监测原则 

①重点污染防治区加密监测原则。重点污染防治区及特殊污染防治区应设

置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应靠近重点污染防治区及特殊污染防

治区内的主要泄露源，并布设在其地下水水流的下游。 

②地下水污染监控井监测层位的选择应以潜水含水层为主，并考虑可能受

影响的承压含水层。 

③上下游同步对比监测原则，应在污水排放口等位置布设采样点。 

④监测点不要轻易变动，尽量保持单井地下水监测工作的连续性。 

⑤场地外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宜选取水层与监测目的层一致的、距场地较

近的工业、农业用井，在无工业、农业用井可用时，宜在场地外就近设置监控

井。 

（2）监测点的布设方案 

①监测井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工业场地下游

共布设地下水水质长期监测点 3 眼，作为污染监视监测井。 



 

 

②监测层位及频率 

因为附近相对较易污染的是潜水，因此监测层位为区域潜水。 

监测频率：每季度监测 1 次。 

监测项目：色度、臭和味、浑浊度、pH、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硫

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

氧量、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化物、镉、铁、锰、铜、锌，共计 26

项。 

1.3.2 地下水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通过以上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矿区内污染物渗入地下水中的量极小，

对区域地下水水质影响极小，从地下水环境角度而言，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1.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1.4.1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项目已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本次环评建议新增措施如下： 

①使用低噪声开采机械，加强机械维护使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②对工业场地内高噪声设备进行合理布局； 

③加强对高噪声设备使用的管理，保证工业广场产生的噪声不扰民； 

④加强与运输道路两侧的居民沟通，必要时可以给予相应的补贴； 

通过以上环保措施后，本项目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1.4.2 噪声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根据噪声特性，本项目从噪声产生、传播及入耳三方面进行噪声防治。 

1、噪声源治理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次机械化改造主要通过选用低噪声的设备，控制设备运行时间，加强设备

维护等，保证工业广场厂界噪声不扰民。通过控制运输车辆的运输时间，并通过

与周边居民的沟通、补偿等，以降低运输车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得到周边居民

的理解。 

2、传播途径治理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次机械化改造主要通过厂房墙对噪声进行阻隔，对噪声有一定的衰减作用。

本项目工业广场周边绿化较好，使得工业广场噪声通过距离衰减、绿化吸声、山

体阻隔等措施有效降低噪声影响。 



 

 

3、声源接受点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通过预测分析，本项目工业广场正常工况下噪声在周边敏感点的预测值能够

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对敏感点影响较小。 

另外，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对可能涉及高噪声设备的员工配套耳塞的方式减少

噪声对员工的影响。 

通过以上环保措施后，本项目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评价认为，所提

出的环保措施有效可行。 

1.5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及其可行性 

1.5.1 一般固废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矸石经自卸汽车运至煤堆场中设置的矸石转运场暂存，

并定期外运，作为砖厂生产使用，不外排，满足项目资源开发备案表中的要求。 

煤矸石转运场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20）中的要求，煤矸石转运场的污染控制和管理满足《煤矿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0426-2006）中的要求，采取了地面防渗、全封闭厂房隔离、场内喷雾

降尘、滤液收集处理等措施，并定期外运，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地下水、地表水、

土壤、大气的污染，满足环保要求。 

生活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底泥定期清掏，统一收集，交由当地环卫单位处理。 

废矿灯（选购环保型矿灯，不含重金属）全部交由矿灯生产厂家回收处理，

不得随意丢弃。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处理方式和措施是可行的。 

1.5.2 危险废物 

项目产生的废油通过采用密闭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危险废物

资质单位处置，不外排；含油棉纱及手套通过采用密闭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

暂存间，并与相关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回收处置合同，定期交由其处理。 

综上所述，项目运营期间生产固废得到妥善处理，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1.6 生态恢复治理措施及其可行性 

1.6.1 矿山开采要求 

为了加强对矿山及周围地区的地质环境保护，减少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

防止诱发新的环境地质问题，矿山应当采取如下保护，防治措施： 



 

 

①严格按矿山开采设计生产。 

②严格按煤矿安全生产规程操作，严禁违章指挥、作业。 

③严禁在禁采区进行采矿作业，同时在禁采区边界留足保安矿带。 

④注意废石排放，防止山洪诱发泥石流。 

⑤科学地留好保安煤柱，回填好采空区，防地面塌陷、开裂。 

1.6.2 岩石崩塌、滑坡的防治措施 

①对矿山边坡上的松动岩石及可能产生崩塌、掉块的岩体应将其及时清除。 

②严禁大型爆破开采，以免形成岩体松动，造成崩塌体产生。 

③进行监测，防止崩塌、滑坡灾害产生。 

1.6.3 地面沉降生态保护措施 

针对本项目煤矿开采可能造成的地面沉降问题，拟采取以下措施。 

①矿区地下开采预留足够的保留煤柱，以降低地面沉降的高度。 

②禁止在矿区沉降范围内新建住房以及其他地面建筑。 

③对矿区采空区现有居民住户，以及后期采空区现有居民住户进行动态观

察，如发现地面沉降影响居民居住安全，则由陶家河煤矿进行搬迁。 

④对后期可能出现的地面塌陷情况，陶家河煤矿应积极回填塌陷区，避免

出现土地使用不便及人员安全问题。 

1.6.4 防止矿井硐室突水的措施 

①矿山将采用斜井开拓，矿坑水用水泵自水仓抽出地表排泄，随着采空区

加大，矿坑涌水量将增加，为防止矿井硐室突水。在生产中，坚持“先探后采，

预防为主”的原则，注意观察坑道壁的浸水、滴水现象，如发生明显的异常时，

要及时报告生产负责人，危险时应及时疏散生产人员，确保安全生产。 

②采矿时应按生产技术要求和安全规程操作，严禁放大炮或装药过量，以

免危及井下人员安全。 

1.6.5 矿山开采期间的防灾措施 

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切实作好矿山开采期间应急防灾预案，加强对地质灾

害的监测工作；强化管理，落实责任，做到积极防治，减少和避免灾害的发生。

建议业主按《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作好地质灾害的防治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在生产过程中，如发现地裂缝、地陷、滑坡、地表水漏失等地质灾害应及时报地



 

 

方主管行政部门，并应采取相应的防治灾减灾措施。 

1.6.6 工业场地生态保护措施 

工业场地污染防治措施见各要素保护措施专章。工业场地生态保护以绿化

为主，场地绿化措施如下： 

①绿化原则 

绿化应根据矿井总平面布置确定，采用多种绿化措施并举，做到净化与美

化环境相结合，树种选择常绿树和落叶树、乔木与灌木、速生树和慢生树、喜阳

树种和喜阴树种相结合，以及林、灌、草结合的原则进行绿化。 

②绿化布置 

矿区绿化是矿区生态工程建设的一部分，对本区的绿化应做好以下工作： 

A、办公区绿化 

行政区、办公楼、单身宿舍前以美化绿化为主，栽植观赏性较强的树木、

花卉、绿篱，并辅以绿地； 

B、污水处理站、煤堆场、坑木房、风井场地等产生粉尘、噪声较大的生

产系统四周，工业场地四周以及办公楼、行政区与生产车间之间应以乔、灌相配

种植防尘降噪绿化带； 

C、场内道路两侧、工业场地外围四周视地形种植水保防护林带，树种以

乔木、灌木相结合； 

D、工业广场和煤堆场四周种植乔木、灌木混栽，形成绿化隔离带，减轻

工业广场和煤堆场对景观产生扬尘的影响。 

1.6.7 矸石转运场生态保护措施 

煤堆场和矸石转运场在项目服务期满后，应严格执行《一般工业固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煤堆场和矸石

转运场关闭或封场前，应编制关闭或封场计划，报请当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核准，并清理干净场内的煤炭和煤矸石，拆除地面建筑和水泥防渗地坪，

表面铺设约 30cm后表土，并进行植被复垦。封场时应设置标识标牌，定期派人

巡检。 

1.6.8 闭坑期采取的措施 

（1）关闭矿山，必须按《煤矿安全生产规范》提出“矿山闭矿报告”，重



 

 

点提出矿井闭矿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隐患、土地复垦率、采煤沉陷区治

理率、植被恢复率、水土流失拦截率、闭矿期应实施的防治措施内容、闭矿工程

资金保证措施、闭矿工程组织实施计划、闭矿工程竣工验收内容。严格按照国家

规定报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矿井工业场地的建构筑物能够转为其它用途的（如作为永久居民房、

其它产品生产厂房等）则予以保留。拆除工业场地的无用建构筑物，工业场地拆

除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集中处理，不得遗弃在工程占地范围内，对构建物的拆

除迹地进行绿化、恢复耕作土地性质、砌坝等多方面的生态建设措施。保留开采

后设置的排水设施和矿井水处理系统，继续导排矿井井下水、处理闭坑期工业场

地的污废水。 

（3）矿山闭坑过程中的生态恢复建设要具体化，主要以种植植物、造地

复垦等生态恢复措施为主，遗留的煤堆场（矸石转运场）应全部清运，并进行土

地复垦。 

（4）加强工业场地植树种草绿化工程建设，使工业场地未利用土地的绿

化率和土地复垦率达到 95%以上。 

（5）闭坑后应继续对井田范围内的地表变形实施监测工作，发现有裂缝、

局部塌陷等不良地质现象，应采取封堵、覆土等措施进行整治，并补植林木，减

轻矿井开采地表变形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6）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矿方应根据当地的资源

优势和区位优势，努力寻找新的开发建设项目，加强职工的技术职能培训，使过

去就业于该矿山的职工能重新再就业。 

（7）业主应在每年开采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闭坑后生态补偿费用。 

1.7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分析 

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地表水污染防治

措施、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大气染防治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其中建设

期土石方覆土、绿化及场区、场外道路绿化属水土保持内容，并列入水保投资，

环保投资不再计入。根据各项建设内容及当地实际，本项目环保投资估算结果见

下表。项目总投资 4745.6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2.5 万元，占项目静态总投资

的 4.1%。 



 

 

表 1-1    环保投资估算表 

类别 建设内容 投资 

生态保护及

污染防治措

施 

矿井各工业场地、弃土堆场绿化、水土保持等。 20.0 

工业场地、煤堆场、炸药库周边增加绿化面积 5.0 

在井田内按要求留设保护煤柱。 50.0 

服务期满后，对煤矿工业广场、炸药库、风井广场、煤堆场（矸

石转运场）进行植被复垦。 
12.0 

定期观测采空区地面沉陷、疏干、植被覆盖度情况，对受影响

大的居民进行搬迁，对塌陷区域进行回填和复垦。 
8.0 

地表水污染

防治措施 

矿井废水通过一级排水泵及排水管道排经由材料斜井排出地面

至矿井水处理站（标高+404m）经絮凝沉淀后，处理后的出水则

流入设在同一位置的 20m3 清水池，加压提升至设在标高为

+413m 容积为 200m3+100m3的消防水池内，用于主斜井、副斜

井及工业场地降尘用水、消防用水使用，不外排 

15.0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二级生化处理设施（A2O 工艺）处理后

全部用作煤洗选生产，不外排 
5.0 

工业广场实现雨污分流，四周设雨水沟，初期雨水经雨水沟、

雨水沉淀池收集后用作场地降尘或冲洗用，不外排。 
2.0 

原煤堆场入口处设置洗车平台，洗车废水经水沟收集，经原煤

堆场出入口的隔油沉淀池（有效容积 10m3）沉淀后，清水作

为车辆冲洗使用，不外排。 

2.0 

地下水污染

防治措施 

工业广场地面硬化 8.0 

开采过程中，穿过各含水层的井筒、钻孔或巷道，应采取、注

浆等一系列的防渗漏措施，严禁疏排施工，完工后井巷如发现

长期涌水要及时进行封堵。 

6.0 

重点防渗区：对厂区设置的危废暂存间、机修间地面进行重点

防渗，地面夯实黏土层+15cm 混凝土层，并在混凝土层表面布

设一层 2mm 高密度聚乙烯膜或环氧树脂膜，渗透系数 K≤1

×10-10cm/s。 

2.0 

一般防渗区：工业广场、矸石淋溶水沉淀池、生活污水处理站、

矿井污水处理站、煤堆场、煤矸石转运场、风井广场的配电房、

事故应急池。一般防渗区地面工程施工方式为夯实黏土层

+15cm 混凝土层，工程渗透系数≤10-7cm/s。 

6.0 

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 

修建封闭车间，采取喷水降尘 16.0 

工业广场、场内煤炭、输送廊道封闭、洒水。 4.0 

加强井下防尘洒水，配置掘进通风出除尘器。 6.0 

煤堆场为全封闭的堆场，顶棚下设置若干雾化喷头，喷雾面积

整改堆场。 
9.0 

运输车辆采取遮盖运输，道路洒水降尘，设置洗车平台 1.0 

噪声污染防

治措施 

压风机房排气口安装消声器，机房设值班室，机房采用隔声门

窗，墙壁顶棚进行吸声处理。 
1.0 

通风机房在风机进出风口设消声器，风道敷设吸声材料，管道

采用柔性材料连接。 
0.5 

瓦斯抽房站安装消声器、减震，采用隔声门窗；瓦斯发电机房

建筑隔声、隔声门窗。 
1.0 

设备隔声减震，采用低噪声设备、生产线采用厂房采用隔声材

料，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0.5 

机修车间设置隔声间，采用隔声门窗。 0.5 

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措施 

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1.0 

废水处理站污泥压滤机压滤后送垃圾填埋场；矿井水处理站 1.0 



 

 

类别 建设内容 投资 

沉淀池底泥经压滤脱水后与煤炭一并外售。 

煤泥经压滤后作为产品外售 3.0 

设置废油暂存间，检修废油用来做设备润滑处理，不外排。 1.0 

废机油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废暂存

间设置标识标牌。 
1.0 

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 
在污水处流站东侧新建 300m3 事故池应急 5.0 

合计 192.5 

 


